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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72         股票简称：三聚环保        公告编号：2021-113 

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三聚生物能源有限公司拟进行

的融资租赁业务向控股股东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12月10日召

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三聚

生物能源有限公司拟进行的融资租赁业务向控股股东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关联董事梁剑先生、刘雷先生、卞江荣女士、王力女士对该议案回避表

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现就本次关联交易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融资租赁业务及交易担保概述 

为拓宽融资渠道，优化融资结构，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三聚生物能源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山东三聚”）根据实际经营需要，拟与中铁建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铁建金租”）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融资额度不超过人民

币20,000万元，期限不超过5年；由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北京市海淀区国有资产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淀国投集团”）为上述融资租赁事项提供第三方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向海淀国投集团就上述融资租赁事项提供总额不超过人

民币20,000万元的同金额、同期限连带责任反担保，山东三聚按实际担保金额的

0.5%向担保方海淀国投集团支付担保费。 

海淀国投集团通过北京市海淀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淀国投”）间接持有公司股份134,908,72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74%；通过公司控

股股东北京海新致低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新致”）间接持有公司

股份692,632,56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48%，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相关法律法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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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上述反担保及支付担保费相关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海淀国投、海新致在股

东大会上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被担保方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北京市海淀区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599642586E 

3、成立日期：2012-07-06 

4、注册地：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9号鑫泰大厦三层 

5、法定代表人：林屹 

6、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人民币 

7、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8、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未取得行政许可的项目除外）（“1、

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

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

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

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9、股权结构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占注册资本比例 

1 北京市海淀区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1,000,000 100.00% 

合  计 1,00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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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国投集团实际控制人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 

（二）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亿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 2021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1,685.54 1,737.14 

负债总额 1,202.54 1,295.54 

净资产 483.00 441.60 

资产负债率 71.34% 74.58% 

项目 2020年1-12月 2021年1-9月 

营业收入 196.51 118.04 

营业利润 5.41 2.14 

净利润 0.97 -2.24 

上述表格中2020年度的数据已经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1

年1-9月的数据未经审计。 

（三）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海淀国投集团通过海淀国投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134,908,721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5.74%；通过公司控股股东海新致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692,632,562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29.48%，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构成关联关系。 

三、融资租赁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中铁建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2016年06月27日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8MA05K9AD5L 

4、注册资本：340000万人民币 

5、注册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呼伦贝尔路346号1001-1004 

6、法定代表人：冀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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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股权结构：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占注册资本比例 

1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9,000 35.0000% 

2 中国财产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70,000 20.5882% 

3 北京中铁天瑞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51,000 15.0000% 

4 天津东疆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30,000 8.8235% 

5 青岛特锐德高压设备有限公司 26,000 7.6471% 

6 川开电气有限公司 24,000 7.0588% 

7 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2.9412% 

8 卧龙电气银川变压器有限公司 10,000 2.9412% 

合  计 340,000 100.0000% 

8、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转让和受让融资租赁资产；固定收益类证券

投资业务；接受承租人的租赁保证金；吸收非银行股东3个月（含）以上定期存

款；同业拆借；向金融机构借款；境外借款；租赁物变卖及处理业务；经济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四、融资租赁主要内容 

1、承租人：山东三聚生物能源有限公司 

2、租赁物：机器设备，与中铁建金租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的标的物价值

以实际转让标的物价值为准 

3、融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 

4、租赁方式：售后回租，即公司将上述租赁物出售给中铁建金租，并回租

使用，租赁合同期内公司按约定向中铁建金租分期支付租金 

5、租赁期限：不超过5年 

6、租赁利率：5.40%/年；浮动利率，依据中国人民银行法定基准上浮或者

下调 

7、租金支付方式：按季度等额本息还款 

https://www.qcc.com/firm/97c0e710072c497d81e75ab571271fbd.html
https://www.qcc.com/firm/22c58b660038557b1ee7a8eb8f04ebd7.html
https://www.qcc.com/firm/8498ea78cfb44179f93d7afb820dcd30.html
https://www.qcc.com/firm/a1ceb278bffd2183b9edf20667534e8b.html
https://www.qcc.com/firm/aa06e015d627b976cf841bd1f42a33e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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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增信措施：海淀国投集团提供第三方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上述融资租赁事项尚未签订正式协议，有关实际融资金额、实际租赁期限、

租金利息及支付方式、租赁设备所有权等融资租赁的具体内容以最终实际签订的

协议为准。 

五、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海淀国投集团就上述融资租赁事项提供第三方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5年，公司向海淀国投集团提供不超过人民币20,000

万元的同金额、同期限连带责任反担保，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三聚每年按实际担

保金额的0.5%向担保方海淀国投集团支付担保费。 

上述担保额度仅为公司预计的最高担保额度，具体担保金额和期限以长城租

赁核准额度为准，公司将根据担保的实施情况在定期报告中进行披露。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机器设备等资产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有利于公司拓宽融资渠道，优

化融资结构，为生产经营提供长期资金支持。本次办理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

不影响公司的资产正常使用，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影响公司业

务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海淀国投集团为山东三聚本次融资租赁事项提供担保，是为了支持上市公司

发展，保障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对资金的需求，为公司的经营提供资金支持，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融资租赁事项需要公司为海淀国投集团提供同

金额、同期限的反担保，山东三聚每年按实际担保金额的0.5%向担保方海淀国投

集团支付担保费。本次关联交易公允、公平，符合上市公司利益，不会对公司的

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构成不利影响。 

七、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额 

2021年初至今，公司与海淀国投集团（包含受海淀国投集团控制或相互存在

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9,505.7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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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审议通过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人民币

323,4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33.09%；本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提供担保总余额为人民币119,852.9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比例为12.26%；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

23,832.5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44%；无逾期对外担保、

无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的情况。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山东三聚拟进行的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向控股股东提

供反担保以及山东三聚向控股股东支付担保费构成的关联交易事项遵循了公开、

公平的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和

全体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此事项提交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同时，关联董事应履行回避表决程序。 

（二）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1、公司于2021年12月10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三聚生物能源有限公司拟进行的融资租赁业务向

控股股东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项关联交易时，

关联董事实行回避原则，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们认为：公司

董事会在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

策程序合法有效。 

2、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交易是按照公平、合理、公允的原则进行的，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至公司2021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十、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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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特此公告。 

 

 

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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